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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選舉管理委員會 (“ 選管會 ”) 按照《村代表選舉條例》 (第 576 章 )

第 21 條的規定 在二零零七年舉行一般選舉後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

舉行第七輪村代表補選 為五條鄉村選出村代表 分別填補兩個居民代表

及三個原居民代表的空缺。進行是次補選的原因見下文第 1.3 段。  

1.2  根 據 選 管 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 村 代 表 補 選 報 告 書 》 中 的 建

議 村代表補選應安排在每年的四月 五月及十一月 十二月期間分兩次

舉行 除非出現特殊情況 才可偏離預定時間表。選管會把第六輪村代表

補選改在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七日舉行 使到在補選中可使用已更新的選舉

指引 (更新指引主要反映有關在囚、遭還押或扣留選民投票安排的法例修

訂條文 )。因此 是次補選改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舉行 以便有足夠時

間進行籌備工作。  

空 缺空 缺空 缺空 缺  

1.3  二零一零年一月舉行的第六輪村代表補選結束後 共出現了五

個空缺 即五條鄉村的兩個居民代表及三個原居民代表空缺。這些空缺分

為下列三類  

(a) 兩兩兩兩個空缺個空缺個空缺個空缺 包括兩條鄉村的一個居民代表及一個原居民代表空

缺。出現這些空缺 是因為當選的居民代表及原居民代表辭

職  

(b) 兩兩兩兩個空缺個空缺個空缺個空缺 包括兩條鄉村的兩個原居民代表空缺。出現這些空

缺 是因為當選的原居民代表去世 以及  

(c) 一個空缺一個空缺一個空缺一個空缺 一條鄉村的一個居民代表空缺。出現這個空缺 是

因為二零一零年一月舉行的村代表補選未能完成 以致無人填

補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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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是次補選涉及新界四個地區 即北區、西貢、大埔及荃灣。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一一一一載錄空缺的詳情及在憲報公布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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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  委任委任委任委任     

投票日期和提名期投票日期和提名期投票日期和提名期投票日期和提名期  

2.1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根據《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 )規例》 (第 541L

章 )第 6 條 在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憲報刊登公告 指定二零一零

年六月六日為補選的投票日 提名期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

十二日止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是次補選的目的 是為五條鄉村選出村代

表 以填補兩個居民代表和三個原居民代表的空缺。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載錄須選出的

居民代表及原居民代表按地區劃分的數字。  

委任委任委任委任選選選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 (選 票 分 流 站選 票 分 流 站選 票 分 流 站選 票 分 流 站 )和助理選舉主和助理選舉主和助理選舉主和助理選舉主

任任任任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 

2.2  選管會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4 條 委任新界四個民政事

務處的民政事務專員為選舉主任 他們屬下四名職員為助理選舉主任 並

委任民政事務總署一名職員為助理選舉主任 (選票分流站 ) 負責掌管選票

分流站。一名高級政府律師亦被委任為助理選舉主任 (法律 )。有關委任選

舉主任的公告 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登憲報。選舉主任和助理

選舉主任的名單載於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為為為為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製備製備製備製備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工作手冊  

2.3  由於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均熟悉選舉程序 因此無需為他

們舉行簡介會。不過 為使所有相關人士熟悉補選的規則和運作 民政事

務總署製備工作手冊 分發予各選舉主任 助理選舉主任和投票站及點票

站工作人員 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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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    宣傳工作宣傳工作宣傳工作宣傳工作  

3.1  在整個選舉期間 村代表補選的資料均上載至選管會、民政事

務總署及廉政公署的網頁 供候選人、選民及公眾參考。補選的主要事項

(例如提名期及投票日期)亦透過發出新聞稿作出公布。這些措施有助提高

補選的透明度和公眾對補選的關注。  

3.2  除上文第 3.1 段所述的宣傳措施外 民政事務總署亦在本地報

章刊登廣告 邀請有關鄉村的村民提名候選人參與補選。作出上述安排是

因應選管會在二零零六年一月《村代表補選報告書》中建議 民政事務總

署應加強宣傳 鼓勵更多村民參與村代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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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    候選人提名候選人提名候選人提名候選人提名    

提名期提名期提名期提名期  

4.1  提名期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十二日結束。候選

人親身向有關選舉主任遞交提名表格。在截止提名時 選舉主任共接獲四

份原居民代表選舉的提名表格。  

獲有效提名的獲有效提名的獲有效提名的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  

提名有效與否  

4.2  選舉主任審核四份提名表格後 裁定全為有效。  

無須競逐的選舉 

4.3  在西貢斬竹灣及大埔大菴的原居民代表選舉中 由於每個空缺

各僅有一個有效提名 選舉主任審核提名表格後 確定並宣布兩名候選人

無需競逐 自動當選。在是次補選中 無須競逐而自動當選的候選人名單

已在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刊登憲報。 

須競逐的選舉 

4.4  荃灣區中葵涌原居民代表選舉有兩名候選人競逐一個席位。由

於獲有效提名候選人的數目 多於這條鄉村須選出的原居民代表數目 因

此 這條鄉村須在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進行投票。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

名和有關資料 已在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刊登憲報。 

未能完成的選舉 

4.5  選舉主任宣布北區麻雀嶺下及大埔區新塘的居民代表選舉並無

收到有效提名 選舉未能完成。未能完成選舉的公告亦在二零一零年五月

二十日刊登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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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候選人舉行的簡介會為候選人舉行的簡介會為候選人舉行的簡介會為候選人舉行的簡介會  

4.6  候選人簡介會原訂於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於灣仔民政事務

總署總部舉行 但由於兩名須競逐的候選人未能出席 因而取消。  

4.7  儘管候選人簡介會取消 候選人在提交提名表格時 已獲派發

有關選舉法例及指引的重要資料。 

4 .8   選舉主任安排抽籤 以編訂候選人編號 並分配指定位置 供

候選人展示選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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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 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  

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培訓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培訓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培訓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培訓  

5.1  是 次 補 選 的 投 票 站 和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派 員 出

任。該署在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 為所有在投票站、點票站和指揮中心當

值的工作人員舉辦培訓 讓他們熟習有關規例和運作程序 以及了解各自

負責的工作。  

投票站及點票站投票站及點票站投票站及點票站投票站及點票站  

5.2  中葵涌村公所被指定為是次補選的投票站及點票站。  

專用投票站專用投票站專用投票站專用投票站  

5.3  為了讓須競逐選舉的鄉村而又正被懲教署監禁或還押的已登記

選民在投票日投票 當局計劃為是次補選在懲教署院所設立專用投票站。

懲教署在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即投票日前一日 )通知民政事務總署並無相

關選民遭其監禁或還押。因此 無需在懲教院所設立專用投票站。  

5.4  沙田區美田社區會堂被指定為專用投票站 供被執法機關 (懲教

署以外 )還押或拘留的中葵涌已登記選民在投票日使用。  

5.5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在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在憲報公布投票站

(包括專用投票站 )及點票站的位置。  

候選人簡介及候選人簡介及候選人簡介及候選人簡介及給給給給選民選民選民選民的的的的投票通知投票通知投票通知投票通知書書書書  

5.6  民政事務總署製作了候選人簡介單張 向已登記選民提供候選

人的個人資料、政綱及照片 讓他們在投票日作出投票選擇時有所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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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當局在投票日前十多天 向中葵涌的每名選民寄發投票通知書

及候選人簡介 通知選民投票日期、時間及投票站位置。至於無須競逐及

未能完成選舉的鄉村 當局亦已通知有關選民無須投票。  

5.8  此外 為了通知正被執法機關監禁、還押或拘留的中葵涌已登

記選民今次補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舉行 懲教院所在二零一零年五月

二十五日至六月六日張貼投票通知 而投票通知亦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及六日 在其他執法機關內張貼。  

應 變 計 劃應 變 計 劃應 變 計 劃應 變 計 劃  

5.9  為應付因任何未能預見的情況 而令投票因某種原因(例如惡劣

天氣)不能在中葵涌村公所指定投票站順利進行 除原定的投票站外 民

政事務總署也安排了一個額外投票站 作為後備。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已於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在憲報公布額外投票站地點。這些投票站連同美田

社區會堂(專用投票站)亦已預留在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的後備日 作同

一用途。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工作手冊 以及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

員工作手冊內均列出在投票日遇到緊急事故或惡劣天氣下的安排 供有關

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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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節節節節  — 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投票日期及投票時間投票日期及投票時間投票日期及投票時間投票日期及投票時間  

6.1  投票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 (星期日 )舉行。投票時間為正午十二

時至晚上七時 與二零零七年的村代表一般選舉相同。  

後勤安排後勤安排後勤安排後勤安排  

6.2  在投票日 位於中葵涌村公所的投票站及美田社區會堂的專用

投票站如期開放運作。中央指揮中心設於民政事務總署總部 負責在投票

日監督投票站和點票站及地區指揮中心的運作 以及協調所有相關單位的

聯絡及發放資訊工作。  

6.3  投訴中心設於選舉事務處在海港中心的總部 由選管會秘書處

投訴組人員當值 負責接收及處理市民在投票時間內提出的投訴。  

6.4  廉政公署及警方亦派員在投票日當值 處理投訴。 

投票率投票率投票率投票率  

6.5  上述須競逐的鄉村共有 67 名登記選民 其中 53 名選民 (即

79.1%)於投票日前往投票。按時段劃分的投票率分項詳情載於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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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第七第七第七節節節節     ————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點票站點票站點票站點票站  

7.1  投票結束後 中葵涌村公所改裝為點票站 進行點票。  

點票方法點票方法點票方法點票方法  

7.2  由於中葵涌村只有一個空缺 所以採用人手點票。  

點票安排點票安排點票安排點票安排  

7.3  投票結束 美田社區會堂專用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安排把投票

箱運到中葵涌村公所點票站 由該點票站的選舉主任開啟投票箱及倒出選

票。  

7.4  中葵涌村公所投票站改裝為點票站的工作約在晚上七時二十五

分完成。有關的選舉主任隨即開啟投票箱及倒出選票 開始點算。美田社

區會堂專用投票站的投票箱內並無選票。  

7.5  中葵涌村公所點票站的點票工作人員按填劃在選票上的選擇

把選票分別放入不同的透明膠箱。點票時發現一張問題選票。選舉主任查

核該張問題選票 以決定應否裁定為因無 明 確 選 擇 而 無 效 的 選 票 最 終

裁 定 該 選 票 應 予 點 算 。  

宣布結果宣布結果宣布結果宣布結果  

7.6  點票工作完成後 有關選舉主任在晚上約七時三十分宣布中葵

涌村的選舉結果。這次須競逐選舉的結果在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出版的

憲報公告中公布。  

7.7  所有當選者和落選者的名單 (包括無須競逐的鄉村 )詳列於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

(A)及及及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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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管會的巡視選管會的巡視選管會的巡視選管會的巡視  

7.8  選管會在投票日巡視了投票站 並在點票站觀看點票工作。他

們認為票站實施的投票及點票安排大致令人滿意。  

7.9  在投票日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1)亦會同選管會巡視投票站

及點票站。  



 

   

12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節節節節     ————     投訴投訴投訴投訴     

處理投訴期處理投訴期處理投訴期處理投訴期  

8.1  處理投訴期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始(即提名期開始當

日)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結束(即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投票日結束

後起計 45 天)。 

處理投訴的單位處理投訴的單位處理投訴的單位處理投訴的單位  

8.2  協助選管會處理投訴的單位包括選管會秘書處投訴組、選舉主

任、警方、廉政公署。上述各方在處理投訴期期間均沒有收到任何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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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節節節節  — 檢討及檢討及檢討及檢討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9.1  這是《在囚人士投票條例》及由選管會訂立的相關修訂規例在

二零零九年十月生效後的第二輪村代表補選。然而 一如上次在二零一零

年一月舉行的村代表補選 由於投票日當日並無中葵涌村已登記選民遭懲

教署監禁或還押 因此無需在懲教院所設立任何專用投票站。民政事務總

署人員遂無機會就懲教院所專用投票站的運作事宜汲取經驗。  

9.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由於合資格在即將舉行的二零一一年村代表一般選舉中

投票的已登記選民人數眾多 民政事務總署很可能須在懲教院所設立專用

投票站。參考選舉事務處在二零一零年五月立法會補選時在懲教院所設立

專用投票站的經驗 民政事務總署應與懲教署緊密聯繫 就懲教院所專用

投票站的運作擬訂周詳的計劃 並為有關人員提供足夠培訓 確保二零一

一年村代表一般選舉順利舉行。  

9.3     麻雀嶺下及新塘的居民代表選舉因沒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以

致未能完成。這可能顯示有關村民對尚餘約九個月任期的空缺興趣不大。  

9.4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選管會建議民政事務總署應繼續努力 利用現行的宣傳

措施及其他合適的方法 鼓勵村民參與村代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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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     ————     鳴謝鳴謝鳴謝鳴謝     

10.1  選管會謹向負責補選工作的民政事務總署致謝 尤其是選舉主

任、助理選舉主任、投票站主任、投票及點票的工作人員的協助、審核提

名表格及安排補選。此外 選管會由衷感謝為是次補選提供協助的各政府

部門 包括為是次補選草擬報告書、安排選管會巡視及統籌處理投訴事宜

的選舉事務處。本會亦感謝懲教署及其他執法機關協助民政事務總署作出

安排 以便可能被監禁、遭還押或被拘留的須競逐鄉村的已登記選民在投

票日投票。當然還要感謝在是次補選期間 克盡厥職維護法紀的警務人

員。  

10.2  選管會謹向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選民 以及恪守選舉法例和指引

的人士一併致以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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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    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未來工作    

11.1  民政事務總署正籌劃在二零一零年十月期間舉行另一輪村代表

補選 以選出村代表 填補是次補選後出現的空缺 以及在二零一一年一

月舉行村代表一般選舉。  

11.2  選管會亦如過往一樣 建議在行政長官認為適當的時候發表本

報告 以貫徹選舉具透明度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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